
《广东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设计
技术导则》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及过程
[bookmark: _GoBack]为推动建筑领域的可再生能源利用，2022年4月，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发布实施，并在第5章第5.2节提出“新建建筑应安装太阳能系统”。但广东省各地市在执行该标准要求时，对于采用何种太阳能系统以及太阳能系统的应用规模等相关要求，存在不小的困惑。为了解决上述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结合实际工作情况，规范广东省新建建筑可再生能源利用要求，提高建筑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组织开展本研究工作。本研究通过调研分析国内外先进地区建筑可再生能源利用相关的政策要求与技术标准，及各类建筑应用实践。结合广东省的实际情况，明确不同类型新建建筑的可再生能源利用要求，并最终形成《广东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设计技术导则》（后文简称《技术导则》），为《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在广东省内的执行以及广东省可再生能源利用，起到积极地推进作用。
为做好《技术导则》编制工作，编制单位进行了充分的资料调研，对美国、德国、欧盟、日本等国外发达地区的建筑可再生能源利用政策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对国内包括广东省以及广东省以外的省份和城市的建筑可再生能源利用政策进行了认真梳理，总结出可供参考借鉴的指标类型和要求。又对《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广东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 15-51-2020、《雄安新区零碳建筑技术标准》DB1331/T 080—2024等多本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了对比分析，提取了可供参考的相关技术参数。最后，通过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的案例分析，对各项指标参数的现状进行了研究，为合理确认相关指标参数提供参考依据。综合上述研究内容，2024年10月底形成了《技术导则》初稿。2024年11月征求了广东省太阳能协会有关专家意见，并根据专家反馈的意见进行了修改。2024年12月，邀请了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省规划院、广东省建筑设计院的行业专家以及隆基森特新能源有限公司等厂家代表，组织召开了现场研讨会。
二、主要编制依据
（一）《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二）《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三）《广东省推进县域“光伏+建筑”应用试点工作方案》
（四）《广东省推进分布式光伏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五）《广东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六）《广东省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四五”规划》
（七）《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
（八）《广东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 15-51-2020
（九）《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征求意见稿）
三、《技术导则》的主要内容
《技术导则》包括总则、术语与符号、基本规定、设计要求、等四部分内容。
（一）总则部分明确了《技术导则》的编制目的、使用范围等。
（二）术语与符号部分明确建筑可再生能源、建筑太阳能光伏设计替代率、太阳能光伏系统年发电量等名词的定义以及对应的符号表达。
（三）基本规定部分明确了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安装位置，提出光伏建筑一体化设计建设的要求。同时，对某些特殊情况（如采用太阳能光伏系统之外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以及不能安装太阳能光伏系统的情况）进行了说明。
（四）设计要求部分对不同建筑类型（居住建筑、公共建筑以及工业建筑）的太阳能光伏系统设置提出了应用指标要求，并对除太阳能光伏系统以外的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提出了应用指标要求。
四、征求意见的采纳情况
2025年3月，征求了省有关单位和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意见，共收到19条意见，其中采纳9条，部分采纳6条，不采纳4条。其中4条不采纳的意见，主要是：建议新增内容已有相关技术标准有详细规定，且已附标准规范清单，如：防腐检查、结构安全等内容；考虑市场产品应用实际情况，不删除“多晶硅电池组件”的表述；本导则为技术性文件，不增加招标内容。2025年6月，公开征求了意见，共收到3条意见，其中部分采纳2条，不采纳1条，不采纳的1条意见及回复详见附表。
五、下一步工作建议
建议《技术导则》通过厅长办公会审议后，根据审议意见修改完善后印发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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